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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是对所有国家

和全人类的挑战，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反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日前，《中国

的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与实践》白皮书（以

下简称“白皮书”）发布，白皮书除前言、结束语外

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体

系日臻完善”“恐怖活动认定清晰、处罚规范”“在

反恐怖主义工作中规范权力运行”“在反恐怖主

义工作中依法保障人权”“有力维护人民安全和

国家安全”。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就白皮

书有关内容予以解读。

白皮书指出，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反恐怖主义

法治建设，通过缔结或参加一系列国际公约条

约、修改完善刑事法律，不断积累反恐怖主义法

治经验。

“中 国 建 立 和 完 善 反 恐 怖 主 义 法 律 制 度 体

系，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彰显了中国政府重视国

家安全、人权保护及社会稳定的决心。白皮书的

发布恰逢其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西北政法

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段阳伟说。

段阳伟介绍，白皮书系统回顾了我国以宪法

为根本，逐步形成以反恐怖主义法为主体，刑事

法律为骨干，国家安全法等为保障，其他法律为

补充，涵盖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部

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等的反恐怖主义法律制

度体系。“白皮书展现出中国坚持法治思维，把开

展反恐反分裂斗争与推动维稳工作法治化常态

化结合起来，保障反恐怖主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

进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段阳伟说。

白皮书指出，中国立足本国国情，坚持宪法

原则，借鉴学习国际社会有益经验，加快了国内

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体系建设进程。

福建警察学院区域反恐研究中心主任黄彬

说：“纵观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发展，

有两方面明显特征：一是与国际共识相适应。近

年来，联合国由制定针对特定恐怖主义罪行的文

件到推进制定较为体系化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

的 全 面 公 约》，以 进 一 步 完 善 国 际 反 恐 法 律 框

架 。 二 是 将 法 治 保 障 人 权 作 为 贯 穿 始 终 的 主

线。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体系通过设定个罪、提

高惩罚力度、落实防范责任，最大程度保障了民

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

在黄彬看来，白皮书围绕我国反恐法治化建

设历经数十年发展情况展开，体系严谨、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白皮书还紧密

结合内容列举了 13 个事例，对正文部分内容进行举例补充说明，便于公众理

解，提高了可读性和传播力。”

白皮书指出，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对恐怖活动的认定和处罚标准，视恐怖

活动的危害程度，区分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规定不同的法律责任。

“在中国，反恐怖主义工作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的，相关法律体系在

确保高效、精准地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亦有效保障人权。在实践中，执法目

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相关执法活动始终在监督下运行，有效维护了国家安

全，并取得了积极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

院副院长王江认为，我国的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与实践，实现了本国法治

精神和理念与国际反恐原则和理念的协调统一，为推动全球反恐事业健康发

展贡献了力量。

白皮书指出，确保反恐怖主义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是当今国际社会的

普遍共识。专家们表示，中国的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体系历经数十年的发展

完善，既有效防范和惩治恐怖活动，又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符合本国实际和

国际惯例，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反恐怖主义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采取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

等多种手段综合应对，其中法律手段具有不可代替性。未来，中国将沿着法治

轨道，持续依法打击恐怖主义，继续为人权事业发展保驾护航。”段阳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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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高山，望着二亩洋芋花儿赛着牡丹……”甘

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南屏山下，洮河之畔，一曲曲当地民

歌婉转悠扬，在广阔山林中更显清新。唱歌的几个人来

自临洮县南屏镇锁林村，都是农家乐的经营者。他们相

约练习歌曲，以便接待游客。

“划定了保护区，大伙儿的农家乐开得更踏实了，慕

名而来的游客更多了。”来村走访的南屏镇人大工作人

员宋琇说。

宋琇所说的保护区，源于去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黄河

保护法。过去，在发展农家乐和生态保护之间，当地干部

群众也有困惑，但黄河保护法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实际

上，他们不仅是法律的受益者，更是法律制定的参与者。

2015 年 7 月，临洮县人大常委会被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确立为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9 年来，当地

创新工作方式，有效发挥联系点功能，及时准确传递群

众意见建议，助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征集方式接地气，加强与对口
单位、重点人群的联系

当地村民仍然记得之前的一场“云对话”：那时正值

黄河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视频一端是洮河畔的村

民，另一端连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不少村民在河边开了农家乐。如果保护范围和经

营范围划定不清楚，农家乐会无意识地踩到红线。”宋琇

说。一个多月时间里，临洮县人大的工作人员进村入

户、调研座谈，几乎坐遍了全村人家的炕头，走遍了所有

农家乐。临洮县人大常委会收集村民意见上报后，这场

“云对话”在洮河边设立了多个点位。

黄河保护法规定，依法设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据此，当地得以更加细致地划

定范围，对部分农家乐进行了规范。在当地提出的 19
条意见建议中，有 5 条被采纳。

9 年来，临洮制定完善“承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任务操作规程”“县人大常委会基

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等 16 项制度，确保原汁原味地

反馈群众诉求。为了更接地气，临洮还建立专门机制，

加强与对口单位、重点人群的联系。

“征集方式接地气，提出的意见建议才更有参考价

值。”临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映菊介绍，截至目前，

临洮共完成 210 部法律法规的立法建议征集工作，上报

2317 条意见建议，采纳 555 条。

工作机制更顺畅，调动立法
联络员、信息采集员参与积极性

“整治农业污染能不能说得更明白？”“我来的路上

就看见一个废弃农药瓶，这可不能马虎！”……

此前，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开始征求意见时，立

法联络员杨有义与村民们进行了讨论。几个小时下来，

村民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没离开防治农业污染。“联络

的关键在于动员参与，尽管大伙儿说不出‘法言法语’，

但能通过立法联络员整理提出专业建议。”杨有义说。

在临洮，和杨有义一样的立法联络员还有 104 名，

他们分布在县直部门、社区（村）、高校、群团组织等 43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除了法律草案征求意见时进行联

络，立法联络员在日常村民“板凳会”、社区居民会议和

入户走访中，都会及时了解情况。

一张木桌，几杯热茶，在龙门镇东二十里铺村，村民

们聊得火热——“发展经济没有门路，有人带带我们就

好了。”“我知道别的县有一家合作社，就是外边回来的

乡村能人带动的。”

虽然不是专门讨论某一部法律草案，信息采集员张

震在笔记本上已经记录得密密麻麻，其中有诉求、有建

议，特别是村民关于乡村发展领头人的渴望，给张震留

下了深刻印象。在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时，

张震将建议分门别类，第一时间上交。

临洮县因地制宜，设置了 1000 多名信息采集员，他

们分布在 100 个信息采集点里。凡是涉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意见建议，信息采集员可以及时听取群众反映。临洮

县还与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政法大学等建立立

法实训实践基地，不断提高信息采集员队伍的素质。

同时，当地依托 18 个“人大代表之家”，配合立法联

络员和信息采集员制度，建立起具有本地特色的基层立

法联系工作网格。“搭建更加顺畅便捷的工作机制，有助

于高质高效征集立法建议。”临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维山说。

普法宣传常态化，不断提升
群众法治素养

“付给”与“给付”，仅仅是语序的差别，在法律上有

何不同？

在临洮县洮阳镇椒山社区，立法联络员田丰和司法

局同事拿着民法典，跟社区居民讨论。不一会儿，居民

给出了几种不同答案，这堂普法课逐渐热闹起来。

“‘给付’更能体现出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更加注重对权利的保护，有别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

田丰说。4 个多小时的普法宣讲中，立法联络员讲得生

动，居民们听得起劲儿。

2023 年，田丰已经组织了 10 余次普法宣讲。在临洮

县，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组织普法宣传已成常态。

不仅限于普法，临洮县还将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与

监督工作、执法检查、工作评议紧密结合，协调各部门共

同参与，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综合工作效能不断提升。

“目前我们彩陶文物保存的条件怎么样？”“文化研

究的最新成果有什么？”……2024 年元旦刚过，一场执法

检查活动在临洮县博物馆里展开。马家窑文化出现于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临洮县马家窑村被首次发现，并以

彩陶著称于世。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征求意见时，临洮县提

出增加“安全保护设备和人员”的内容，被顺利采纳。此

后，临洮县人大常委会定期联合文旅部门、文化研究院以

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进行

监督检查。针对马家窑、辛店、寺洼等文化遗址，临洮县

汇总群众诉求、专家建议，结合文物保护的需要，积极参

与到《定西市马家窑辛店寺洼遗址保护条例》的制定中。

9 年来，临洮县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运行

机制逐渐成熟。截至目前，甘肃已建立省市县三级基层

立法联系点 198 个，各联系点建立的立法联络点超过

1500 个，发展立法信息采集员 2 万余名。

甘肃临洮县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运行机制逐渐成熟—

及时准确传递群众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 宋朝军

中国在长期的反恐立法与实践中，正确处理反恐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坚持依

法反恐、惩防结合、标本兼治、宽严相济、禁止歧视，既通过反恐保障人权，又在反

恐过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反恐人权保障道路。

一是把保障人权作为反恐工作的根本目的。通过反恐保障人权和在反恐

过程中保障人权，是反恐中人权保障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恐本身

就是保障人权。恐怖主义活动严重侵犯人权。依法反恐，就是为了保障所有

人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发展权在内的一系列基本人权的正义事业。

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在反恐过程中尊重和保障人权。通过反恐保障人权和在

反恐过程中保障人权，是一体两面的，二者不可偏废。既不能借口反恐侵犯人

权，也不能以保障人权为由妨碍反恐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是坚持依法反恐。只有将反恐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才能既通过反恐保

障人权，又在反恐过程中保障人权。为此，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签署或加入了多项联合国反恐公约，并签署了多项双边或多边反恐公约、

条约，制定、完善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恐怖主义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制

定、完善了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发布了相关司法解释，构建

了以宪法为根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法律解释等组成的

反恐法律制度体系。中国执法司法机关在办理恐怖活动违法、犯罪案件中，严

格执法，公正司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坚守正当程序，恪守客观公正义务，落实

办案责任，强化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实现了反恐权力规范有序运行，做到既

通过反恐保障人权，又在反恐过程中保障人权。

三是坚持防范为主、惩防结合。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往往采取暴力、破坏、

恐吓等手段来实现其罪恶目的。恐怖活动一旦得逞，即便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

最终受到法律制裁，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造成的损失也难

以挽回。为此，中国在反恐工作中，坚持防范为主。在安全防范的基础上，对恐

怖活动犯罪依法及时予以严厉打击。安全防范和惩治犯罪是反恐工作的一体

两面。加强安全防范，有助于及时发现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及其实施

恐怖活动的阴谋，及时予以惩治。依法及时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既有助于通过

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打击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人员的嚣张气焰，也

有助于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警戒不稳定分子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或参与恐

怖活动，还可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筑牢防恐安全防线。

四是坚持宽严相济。对于恐怖活动，一味强调严刑峻法，不但不利于涉恐

人员的改造，而且也不利于增强社会大众对行政处罚、司法裁判的认同感。因

此，中国法律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将其区分

为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只有社会危害性较大、应受刑罚处罚的恐怖活动才

构成犯罪。对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按照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

予以行政处罚。执法、司法机关在办理恐怖活动案件过程中，进一步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虽然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

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可以判决

免予刑事处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其犯罪

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

不良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宣告缓刑。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

走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反恐人权保障道路
李昌林

本报长沙 1 月 24 日电 （记者颜珂）“在东高公

路建设中义务出工 64 次，折算积分 128 分。”到“义

工银行”积分换算时，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

中心社区村民宁放明收获不小。“出 1 次义务工，可

以 积 2 分 。”宁 放 明 介 绍 ，积 分 可 兑 换 日 常 用 品 、农

具等。

全长 13.8 公里的东高公路，是大福镇不少群众出

行的主要道路之一。原来的路面，因修建年代久远，

存在安全隐患。公路弯多、坡多，路况复杂，提质扩建

需要的投资很大。

“路基工程，我们自己

动手干。”道路周边 7 个村

的党组织联合倡议党员干

部 带 头 参 与 ，用“ 义 工 银

行”机制调动沿线村民积

极性。“多年‘堵心路’，即将变通途，群众出行将会更

加便利！”东山村村干部说。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如何发挥人民群众主

体作用，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是我们面临的课

题。”安化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钟曙波介绍，安化县

创新设立“义工银行”，充分用好积分制等务实管用

的治理方式，把党员群众投工情况量化折算成积分，

鼓励群众积极参与乡村建设。2023 年，安化全县党

员 群 众 在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中 自 发 筹 工 筹 劳 10 万 余

人次。

湖南安化县探索用好积分制

鼓励群众参与 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广州 1月 24日电 （记者贺林平）“幸亏金山

法庭联合派出所、司法所帮我们化解了纠纷。”前不

久，在广东省高州市金山街道一处在建工地旁，曾陷

入一宗复杂连环纠纷的某玩具公司负责人吴某向高

州市人民法院金山人民法庭庭长朱祖永道谢。

为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高州市以

金山街道为试点，推动人

民 法 庭 、派 出 所 、司 法 所

“庭所共建”，探索集组织

联 调 、资 源 共 享 、优 势 互

补、纠纷同调于一体的基

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力求实现部门协作、资源

整合，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第一环节。

目前，当地已形成以高州市人民法院民一庭、5
个基层法庭为基点，全市 28 个镇（街）派出所、司法所

合作共建的体系。2023 年，高州市人民法院受理案

件数同比下降 5.61%，诉源治理取得良好成效。

广东高州市做好“庭所共建”

强化诉源治理 多元化解纠纷

本报北京 1月 24日电 （记者潘俊强）

为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北京市民政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联合印发了《北京市社

会组织信用监管办法（试行）》，推动建立健

全以信用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新型监管机

制。该办法突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

管，明确了社会组织公共信用评价方式、评

价指标、评价等级、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

内容。

在评价方式方面，社会组织监管部门通

过信用积分的方式，对社会组织开展公共信

用评价。在评价指标方面，通过加分项和减

分项，从党组织建设、诚信建设、内部治理、

规范运营、评估等级、社会评价等多个维度

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开展正面信用行为，避免

发生负面信用行为。在管理模式方面，采用

动态管理模式，即信用积分并非一成不变，

根据社会组织信用行为，对其信用积分、信

用等级进行实时调整。在评价结果应用方

面，社会组织管理部门采取分级分类监管方

式，对信用等级优良的社会组织，合理降低

抽查比例和频次，对信用等级一般的社会组

织，按常规比例和频次抽查，对信用等级差

的社会组织，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依法依规加大监管力度。

截至目前，北京市社会组织已达 1.2 万余家，备案社区

社会组织已达 4.7 万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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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省亳州市积极推进引江济淮二期工程建设，加快实施“皖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水工程”和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改革，力争让全市群众都喝上优质的地表

水。图为亳州城南调蓄水库一景。 刘勤利摄（人民视觉）


